
灌环审〔2017〕号                      

关于对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

你单位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报批的《连云港化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本项目审批前我局已在网站（http://xxgk.guannan.gov.cn/）将项目内容进行了公示，公众未提出反对意见及听证请求。根据环评结论，在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拟建地点建设可行。

二、《报告表》内容较全面，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基本可信，在建设中你单位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1、原则同意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要严格执行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特别要加强车辆行驶扬尘和堆场扬尘的管理。施工期合理布局强噪声建筑机械设备，同时落实施工噪声控制措施，施工噪声不得扰民，禁止夜间施工，若确需施工应提前经环保审批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

3、项目废水主要为施工期建筑施工人员生活废水和施工废水，用水和废水处理都依托附近公司现有设施。

4、项目施工现场不设食堂，无油烟排放。

5、落实固体废物的管理措施，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商业垃圾应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施工各种垃圾尽可能在工程中回用。

6、因该项目道路建设为永久性项目，建设单位需做好复垦和补植绿化工作，尽量减小生态环境变化。

三、项目建成后需到我局申请办理环保治理设施“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投入正常使用。
四、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采用的工艺及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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